
海安市农魏村局文件
海农复〔 2026〕8号

关于2025年部省对市县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 

通知》（苏财建〔2025〕52号）《关于下达2025年第四批省级 

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5〕8S号、 
苏农计〔2025〕37号）《关于印发〈 2025年第四批省级现代农 

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方案〉的通知》（海农〔 2025〕8? 

号）和《关于2025年中央财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安排 

的请示》（海农〔2025〕24号）等文件精神，对你们细化的项 

目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并经专家论证进行完善，原则同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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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现予以批复（详见附件）。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 严格按照批复实施项目。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 

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的依据，你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 

复要求实施项目，不得擅自变更建设主体、建设地点、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
二、 严格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和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专项资金 

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使用要符合实施方案批复要求，各实施主体 

要建立项目辅助帐，收集、整理、保存有关凭证资料。
三、 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要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 

用情况，妥善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对于重大事项要 

及时报告，及时报送项目执行情况。
四、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要把绩效管理纳入项目管理全过程， 

实行综合管理，促进管理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及时报送项 

目数据信息，建立健全项目信息数据档案，配合做好总结验收和 

绩效考评工作。
五、 及时录入监管平台。省以上资金安排的项目全部纳入监 

管平台，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管。《海安市2025年省以上专项资 

金安排使用方案》文件下发后，中央资金录入“财政部江苏监管 

局预算监管系统”，省以上资金录入“南通‘阳光扶贫+’监管 

系统”，同时上传附件。项目实施后，支出明细要及时录入监管 

平台，并同时上传支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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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部省对市县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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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部省对市县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动物疫病防控

实施项目名称：重大动物疫病防治

实施项目编号：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年月曰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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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施范围
海安市全市10个区镇
二、 实施内容
（一）强制免疫经费
1、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用疫苗标识经费
对免疫标识、非规模养殖户强制免疫用疫苗等由市畜牧兽医 

站组织统一招标采购，按畜禽饲养量，合理确定采购数量；按实 

际采购数量拨付相关经费。
2、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经费
根据《关于印发〈海安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农〔2024〕195号）精神，在省公 

告规模以上养殖场实施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即省公告规模以上规模养殖场使用的疫苗由养殖场自主采购，财 

政按商品畜禽在补助周期内产地检疫出证数量和种（奶）畜禽存 

栏量进行定额补助，我市补助标准为高致病性禽流感：蛋鸡每羽 

0.74元，蛋水禽每羽1.76元，肉鸡（70日龄以下）每羽0.1元， 
肉水禽（70日龄以下）每羽0. 16元，肉鸡（？0日龄以上）每羽0.26 

元，肉水禽（70日龄以上）每羽0. 32元，种鸡每羽0. 4元，种水 

禽每羽0.6元。蛋鸡代育雏场、鹌鹑、鸽子养殖场参照肉鸡标准 

补助；口蹄疫：猪（含能繁母猪及种公猪）每头2. 68元、牛每头 

4. 83元、羊每只2元；小反刍兽疫：羊每只0.48元。
3、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制免疫注射劳务补助经费
主要是针对猪存栏200头、羊存栏100只和肉牛存栏100头 

以下，家禽存栏5 0 0羽以下的小规模及散养农户强制免疫病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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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免疫注射的劳务补助。继续按照《关于印发海安市动物防疫社 

会化服务补助经费下拨方案的通知》（海动防指〔2022〕3号） 
文件标准执行，补助标准：每个自然村组补助150元、生猪每户 

补助40元、牛羊每户补助20元；在此基础上按各兽医社会化服 

务组织实际免疫注射数，按猪羊每头1元，牛每头5元，家禽每 

羽0. 2元测算（如省农业农村厅对免疫注射劳务费测算标准有调 

整则按省厅文件标准执行）。
4、规范处置医废
按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要求，招 

标有资质的单位，规范处置免疫废弃物和兽医实验室医疗废弃 

物。

（二） 应急处置经费
1、 对因异常精况扑杀牲畜的补助经费
对因异常情况扑杀的牲畜，按不高于市场价值的80%测算后 

减去保险理赔金额，政府再予补助，但不得高于上级扑杀补助政 

策标准。
2、 对因防疫反应死亡的牲畜补助经费
对因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反应导致死亡的牲畜，补助参照牲畜 

扑杀补助标准。
3、 消杀经费
采购消毒药品，用于全年组织“三灭四消”行动。
（三） 净化监测经费

1、实验室监测流调经费
采购核酸提取仪、布病工作站、移动消毒设备等仪器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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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疫病检测试剂盒、耗材等，组织开展免疫抗休监测和病原学 

监测。
2、鼓励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
按照部省相关文件要求，参照周边市县奖补标准，组织相关 

单位开展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奖补10万 

元/个；通过国家级验收奖补20万元/个。
三、经费预算
（一） 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万元，其中：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ML万元；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止万元。

（二） 经费使用。本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强制免疫经费、应急 

处置经费、净化监测经费等。其中强制免疫经费l万元、应急 

处置经费等万元、净化监测经费等21万元，合计Mi万元。
（三） 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强制免疫经费 285 24 261

应急处置经费 30 30

净化监测经费 70 70

合计 385 24 361

四、 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L年，时间自Mi年1月起至年 

11月止。

五、 绩效目标
—7—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专项资金使用无 

重大违规违纪问 

题

专项资金使用无 

重大违规违纪问 

题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李建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副站长 15312920678

王秋生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工作人员 13328089168

程素平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工作人员 15366375092

张世娟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工作人员 13222117679

刘丹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工作人员、项 

目联系人
18851384419

二）管理责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李建 海安市畜牧兽医站 副站长 1531292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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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存档。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6年2月2日印发

r •

—9—


